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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股权转让获得财政部批准的公告 

 

 

 

 

 

2011 年 2 月 15 日，公司大股东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收到《财政

部关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向宁夏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转让西北

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有关问题的批复》，主要内容为：同意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43,365,867 股股份转让给宁夏宝塔石

化集团有限公司。在办理股权转让事宜时，应严格按照《金融企业国有

资产转让管理办法》的规定收取转让价款，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办

理相关国有资产产权登记手续。 

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不变，宁夏宝塔石化集团有限

公司将持有公司股份 43,365,86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成为公司

第一大股东，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将持有公司股份 38,551,533 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占公司总股本的 17.78%。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股权转让的进展情况，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